
2019年乡镇支出预算严格按照“收支平衡、量入为出”原则安排，具体要求如下：

一、预算科目：按照《2019年政府预算收支科目》编列。

二、财力预算：根据2017年上下级结算及2018年变动情况测算填报，原则上不超过2018年度的补助限额。

三、支出预算：项目内容按经济分类具体款级项目和专项具体项目内容填列。

（一）工资福利支出。

1.在职人员工资：按2018年11月份县人事部门核定的在职人员工资额分别填列。行政及参公人员按预算基期月份（2018年11月份，下同）人事部门核定的工资审批表中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含工作性津贴及生活性津贴）以及基层事业单位津贴，扣减一次性补发后乘12个月计算；事业人员按预算基期月份的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含奖励性绩效工资和基础性绩效工资）和基层事业单位津贴，扣减一次性补发后乘12个月计算。特岗津贴主要是指中央出台的经县人事部门批准的部分行政事业单位特殊岗位人员的岗位津贴。
2.信访津贴：列入信访联席单位按标准安排列入预算。
3.年终一个月奖金：行政（含“参公”事业人员）人员按2018年11月在职人员的当月月基本工资计算。

4.未休年休假报酬：行政及参公人员按基期月份工资级别对应2014年10月调资前月津补贴的两倍计算；事业人员按基期月份工资等级对应2014年10月调资前事业绩效工资（含基础性绩效和奖励性绩效）的两倍计算列入预算。

5.社会保险缴费：

养老保险：按在职人员2018年11月工资总额扣减一次性补发后乘12月换算年工资额的20%计提，即[（月基本工资+月津补贴或绩效工资）*12+行政及参公单位的年终一次性奖金]*20%。

医疗、工伤、生育保险：按各单位工资总额乘以计提比例计算。（具体见下表）

	项目
	计提比例
	计提范围
	计提基数
	资金来源

	养老保险
	20.00%
	行政、参公及各事业单位在职人员
	（月基本工资+月津补贴或绩效工资）*12+行政及参公单位的年终一次性奖金
	1、行政、参公及全额事业单位由财政承担；
2、差额事业单位按原渠道列支；
3、自收自支单位由单位自筹。

	医疗保险
	6%
	行政、参公及各事业单位在职人员
	
	

	工伤保险
	0.20%
	
	
	

	生育保险
	0.35%
	
	
	

	失业保险
	0.5%
	事业单位（不含参公）
	
	


    6.住房公积金：计提基数为行政事业在职人员根据基期月份的工资总额（扣减一次性补发）后乘12月换算年工资额加上未休年休假报酬和行政参公人员的年终一次性奖金及绩效奖励、文明单位奖励、平安单位奖励为基数，按12%计提。（说明：绩效奖励、文明单位奖励和平安单位奖励以2018年财政补助数为基数）

7.精神文明单位奖励：根据预算单位现评定的文明单位等次按单位预算基期工资作为财政补助基数列入财政预算预安排（省级文明单位按100%，市级文明单位按90%，县级文明单位按75%）。

8.综治平安单位奖励：暂按综治委评定的2017年度等次，按单位预算基期工资2倍作为财政补助基数列入财政预算预安排（市级一类按100%，市级二类按80%，市级三类按60%，县级一类按55%，县级二级按45%）。

9.绩效考评管理奖：由各预算单位按2018年度发放的实际金额预列入单位预算预安排，政府绩效考评结果公布后据实进行调整。
    （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的编列

    1.遗属生活补助：按2018年11月单位实发金额扣减一次性补发后乘以12个月计算。

    2.退休人员安家费：按2019年度退休人员每人8000元列入预算安排。

 (三)公用经费的编列

1.工会经费：按在职人员年工资总额2%计提。

2.公务交通补贴：按2018年11月份单位在职行政（参公）人数乘以标准计算列入预算（其中处级标准1040元/人.月，科级650元/人.月，科员500元/人.月）。

3.乡镇公用经费除工会经费和公务交通补贴外按县级核定补助基数编制预算，具体要按经济分类细化至款级

(三)项目支出的编制：根据乡镇政府自有财力和实际已发生未完工且有可预期资金来源据实编报。

四、时间要求：2018年乡镇支出预算表在2018年11月30日前完成上报。



